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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时代中心·望京物业服务中心

治安、消防安全责任协议书
	

	
	
	版次：1
	日期：08-06-10





甲方： 北京戴德梁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万科时代中心·望京物业服务中心                            

乙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为维护入驻万科时代中心·望京的各业/租户的正常工作秩序，落实治安、消防安全责任，保障万科时代中心·望京内各单位企业的人员、财产安全，做到维护治安、消防安全“人人有责”，确保万科时代中心·望京全区域内不发生重大治安、消防安全事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特签订本治安、消防安全责任协议书。

甲方治安、消防安全责任：

甲方的治安、消防安全工作应接受服从公安、消防部门及乙方的监督、检查和管理，严格贯彻、遵守、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21号令《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61号令《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北京市消防条例》和乙方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甲方应建立、健全内部安全管理责任制及相关管理责任制度，做到员工人人熟知遵守，做好安全培训工作；

甲方应确定一名安全责任人，积极做好本区域内的防火、防盗、防抢、反恐、防爆等各项安全保卫工作，并向乙方提供紧急联络人和紧急联络电话；

甲方应严格执行《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规定》，严禁聘用无“暂住证、就业证、身份证”之人员，甲方需向乙方提供工作人员的情况，以供乙方登记备案（外国籍人员需另行单独登记备案）；

甲方区域内的公私财物应自行妥善保管，或设立贵重物品存放点进行统一独立存放不得存放贵重物品，房门锁应坚固、可靠，门锁应具有防盗或防撬作用，防止发生财物丢失被盗，甲方应全权负责使用区域内发生的一切安全问题；

甲方区域内如发生治安、刑事案件，首先应立即通知乙方，并有责任保护现场，在乙方的协助下由甲方负责向公安机关报案（紧急情况例外）；

甲方区域内不得存放国家明令的各种违禁物品及受管制器械、物品；不得存放易燃易爆、剧毒、腐蚀及有放射性物质等危险品；

甲方区域内应由甲方根据消防法规自行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有义务保护好该区域内的乙方所属之设备、设施，不得随意更改、拆除、遮挡各种消防器材、设备设施和安全监控设施等（特殊情况须取得有关国家机关的审批同意及乙方的同意），不得堵塞消防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

对于甲方以及关联的车辆在万科时代中心·望京停车场停放时，应认真阅读《停车场须知》并配合停车场管理员的指挥进行摆放，并且严禁携带各种易燃、易爆的物品进入停车场内，进入停车场的车辆及人员必须遵守国家和交通管理部门制定的道路交通法规和停车管理规定，凡违反停车场条例及守则的使用人士，须负责一切由此而引起或可能导致乙方损失的相关法律责任；

甲方区域内不得从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活动，如有违反，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及相关连带责任均由甲方负责；

甲方有责任和义务认真协助、配合做好万科时代中心·望京的各项安全工作，接受和服从政府部门的监督、检查、管理和乙方的监督检查，对发现和存在的安全隐患应及时进行整改，使之达到安全要求。

根据政府北京市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京建发【2021】375号令”，物业公司将切实加强电动车辆（包括单不仅限于：电动自行车、电动平衡车、电动滑板车）充电管理。自觉将电动车辆放置在D座后门自行车及电动车停放区域，并自行上锁。

发生安全方面的问题，请及时向大厦管理处保安部报警，报警电话（24小时）：13810672825花家地派出所电话：84714055 。物业和管理处中控室电话（24小时）：59203217.遇有紧急情况下，管理处保安人员有权进入客户室内处理问题。

大厦禁止在楼内及办公场所吸烟。
乙方治安、消防安全责任：

负责向甲方传达公安消防机关及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与规定；

负责万科时代中心·望京区域内的（不包括甲方使用或承租区域内）治安及消防安全，维护望京时代中心的正常秩序；

负责履行治安、消防安全检查职责，有权对甲方进行安全检查，并督促甲方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各种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使治安、消防安全符合法规及公安、消防机关方面之要求；

负责协助、督促、检查甲方落实内部治安、消防安全措施，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做好内部安全保卫工作；

负责协助公安、消防机关及其它执法机关对违法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工作；

负责对万科时代中心·望京原有的各安防、消防设备设施（含甲方使用或承租区域内）进行检查、维护、保养以备安全之用；（甲方自行加装或改装的各安防、消防设备设施由各使用人自行负责检查、维护及保养，以备安全之用）；

负责甲方工作人员的登记备案；

负责宣传安全、消防知识，提供关于安全方面的知识咨询、培训等工作，及其它与治安、消防安全有关的事宜；

负责协助业/租户处理突发、紧急事件（火灾、漏水），但不承担因应急处置造成的损失。

对因违反本协议书中条款所造成的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社会影响及相关的法律责任所带来损害责任，由违反方承担。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由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北京戴德梁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万科时代中心·望京物业服务中心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负责人：                                         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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